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裁  定

113年度上字第90號

上  訴  人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代  表  人  徐世勲             

訴訟代理人  陳金泉  律師

            葛百鈴  律師

被 上訴 人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代  表  人  高寶華             

訴訟代理人  沈栗安             

            陳宣諭             

上列當事人間職業安全衛生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

1月30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635號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對於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

不得為之，行政訴訟法第242條定有明文。依同法第243條第

1項規定，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而

判決有同條第2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為當然違背法令。

是當事人對於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上訴，如依行政訴訟法第24

3條第1項規定，以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

當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有具體之指摘，並揭示該

法規之條項或其內容；若係成文法以外之法則，應揭示該法

則之旨趣；倘為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或憲法法庭裁判，則為揭

示該判解之字號或其內容。如以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2項所

列各款情形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揭示合於該條

項各款之事實。上訴狀或理由書如未依此項方法表明者，即

難認為已對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之違背法令有具體之指摘，其

上訴自難認為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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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訴人為公共行政業中從事垃圾等清運處理之工作場所之事

業，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下稱職安法)，上訴人所屬士林區

清潔隊社子班隊員黃志昌、黃祖國與謝豐任，於民國110年8

月13日上午，在臺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9段島頭公園清運雜

草、垃圾完畢後，由黃志昌駕駛編號93-598號垃圾壓縮車

(下稱系爭車輛)搭載清運之雜草、垃圾離開。嗣經謝豐任電

話通知因黃祖國於清運垃圾過程中遺失手機，疑掉入垃圾車

斗內，黃志昌於是在110年8月13日上午8時45分許，駕駛系

爭車輛返回島頭公園，由黃志昌於路邊操作垃圾壓縮車斗，

　　讓黃祖國尋找手機是否掉落於系爭車輛內。黃志昌操作車斗

先將雜草、垃圾排出，因有樹枝卡在車斗及車體間隙，致車

斗無法順利閉合，乃再開啟車斗升至一定高度後，聽聞黃祖

國說「好」，黃志昌誤認已完成清除，未注意當時黃祖國已

經側身進去車體要排除卡住的樹枝，即貿然將上升中車斗降

下，致生黃祖國胸部遭車斗夾傷之職業災害，並送醫住院治

療(下稱系爭事故)。經被上訴人所屬臺北市勞動檢查處於11

0年8月19日及27日派員前往士林區清潔隊實施檢查，認定上

訴人使所僱勞工操作垃圾壓縮車斗，現場未規定固定信號，

並指定指揮人員負責指揮，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下

稱職安設施規則)第54條及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1款等規定，

致生黃祖國胸部遭車斗夾傷之職業災害(住院1日以上)。被

上訴人乃審認上訴人屬甲類事業單位，對於機械開始運轉有

危害勞工之虞者，應規定固定信號，並指定指揮人員負責指

揮，雖非故意，但屬應注意能注意而未注意之過失，依職安

法第43條第2款、第49條第1款及第2款、行為時違反職安法

及勞動檢查法案件處理要點第8點第1款、臺北市政府處理違

反職安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第3點、第4點項次6等規定，以1

10年11月1日北市勞職字第11061125221號裁處書（下稱原處

分），處上訴人新臺幣6萬元罰鍰，並公布上訴人名稱及負

責人姓名。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先位

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備位聲明：1.訴願決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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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處分關於罰鍰部分均撤銷。2.確認原處分關於公布上訴人

名稱及負責人姓名部分為違法。經原判決駁回後，提起本件

上訴。

三、上訴人對原判決提起上訴，主張略以：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

1款規定應限於雇主之作業場所，系爭事故發生地點並非作

業場所，原判決對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規定之解

釋明顯有誤；上訴人所制定之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並無疏

漏，原判決有違反論理、經驗法則及理由不備之情事。又原

判決忽視隊員黃祖國及謝豐任已向駕駛黃志昌進行發出信號

及指揮，即認定現場未有指揮事實，並認此與系爭事故間有

相當因果關係，且本件並不適用職安設施規則第54條規定，

原判決有適用法規錯誤及理由不備之違法。原處分未審酌系

爭事故發生之主因純係勞工個人不安全行為所導致，非屬上

訴人工作場所設備不足或管理欠缺所致，及上訴人主觀是否

具故意過失等可歸責性，有裁量怠惰之違法，原判決未加以

糾正，亦有適用法規錯誤、理由不備之違誤等語。雖以原判

決違背法令為由，惟核其上訴理由，無非以其主觀見解，就

原審已論斷及指駁不採者，復執陳詞為爭議，並就原審取捨

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指摘其為不當，泛言原判決違

背法令或理由不備，而非具體表明合於不適用法規、適用法

規不當、或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2項所列各款之事實，難認

對原判決之如何違背法令已有具體之指摘。依首揭規定及說

明，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不合法。依行政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

前段、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蕭  惠  芳

                              法官  林  秀  圓

　　　　　　　　　　　　      法官　林  惠  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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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　梁  哲  瑋

                              法官　李  君  豪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高  玉  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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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高  行  政  法  院  裁  定
113年度上字第90號
上  訴  人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代  表  人  徐世勲              
訴訟代理人  陳金泉  律師
            葛百鈴  律師
被 上訴 人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代  表  人  高寶華              
訴訟代理人  沈栗安              
            陳宣諭              
上列當事人間職業安全衛生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1月30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635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對於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行政訴訟法第242條定有明文。依同法第243條第1項規定，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而判決有同條第2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為當然違背法令。是當事人對於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上訴，如依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1項規定，以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有具體之指摘，並揭示該法規之條項或其內容；若係成文法以外之法則，應揭示該法則之旨趣；倘為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或憲法法庭裁判，則為揭示該判解之字號或其內容。如以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2項所列各款情形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揭示合於該條項各款之事實。上訴狀或理由書如未依此項方法表明者，即難認為已對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之違背法令有具體之指摘，其上訴自難認為合法。
二、上訴人為公共行政業中從事垃圾等清運處理之工作場所之事業，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下稱職安法)，上訴人所屬士林區清潔隊社子班隊員黃志昌、黃祖國與謝豐任，於民國110年8月13日上午，在臺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9段島頭公園清運雜草、垃圾完畢後，由黃志昌駕駛編號93-598號垃圾壓縮車(下稱系爭車輛)搭載清運之雜草、垃圾離開。嗣經謝豐任電話通知因黃祖國於清運垃圾過程中遺失手機，疑掉入垃圾車斗內，黃志昌於是在110年8月13日上午8時45分許，駕駛系爭車輛返回島頭公園，由黃志昌於路邊操作垃圾壓縮車斗，
　　讓黃祖國尋找手機是否掉落於系爭車輛內。黃志昌操作車斗先將雜草、垃圾排出，因有樹枝卡在車斗及車體間隙，致車斗無法順利閉合，乃再開啟車斗升至一定高度後，聽聞黃祖國說「好」，黃志昌誤認已完成清除，未注意當時黃祖國已經側身進去車體要排除卡住的樹枝，即貿然將上升中車斗降下，致生黃祖國胸部遭車斗夾傷之職業災害，並送醫住院治療(下稱系爭事故)。經被上訴人所屬臺北市勞動檢查處於110年8月19日及27日派員前往士林區清潔隊實施檢查，認定上訴人使所僱勞工操作垃圾壓縮車斗，現場未規定固定信號，並指定指揮人員負責指揮，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下稱職安設施規則)第54條及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1款等規定，致生黃祖國胸部遭車斗夾傷之職業災害(住院1日以上)。被上訴人乃審認上訴人屬甲類事業單位，對於機械開始運轉有危害勞工之虞者，應規定固定信號，並指定指揮人員負責指揮，雖非故意，但屬應注意能注意而未注意之過失，依職安法第43條第2款、第49條第1款及第2款、行為時違反職安法及勞動檢查法案件處理要點第8點第1款、臺北市政府處理違反職安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第3點、第4點項次6等規定，以110年11月1日北市勞職字第11061125221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處上訴人新臺幣6萬元罰鍰，並公布上訴人名稱及負責人姓名。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先位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備位聲明：1.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罰鍰部分均撤銷。2.確認原處分關於公布上訴人名稱及負責人姓名部分為違法。經原判決駁回後，提起本件上訴。
三、上訴人對原判決提起上訴，主張略以：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1款規定應限於雇主之作業場所，系爭事故發生地點並非作業場所，原判決對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規定之解釋明顯有誤；上訴人所制定之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並無疏漏，原判決有違反論理、經驗法則及理由不備之情事。又原判決忽視隊員黃祖國及謝豐任已向駕駛黃志昌進行發出信號及指揮，即認定現場未有指揮事實，並認此與系爭事故間有相當因果關係，且本件並不適用職安設施規則第54條規定，原判決有適用法規錯誤及理由不備之違法。原處分未審酌系爭事故發生之主因純係勞工個人不安全行為所導致，非屬上訴人工作場所設備不足或管理欠缺所致，及上訴人主觀是否具故意過失等可歸責性，有裁量怠惰之違法，原判決未加以糾正，亦有適用法規錯誤、理由不備之違誤等語。雖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由，惟核其上訴理由，無非以其主觀見解，就原審已論斷及指駁不採者，復執陳詞為爭議，並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指摘其為不當，泛言原判決違背法令或理由不備，而非具體表明合於不適用法規、適用法規不當、或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2項所列各款之事實，難認對原判決之如何違背法令已有具體之指摘。依首揭規定及說明，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不合法。依行政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前段、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蕭  惠  芳
                              法官  林  秀  圓
　　　　　　　　　　　　      法官　林  惠  瑜
                              法官　梁  哲  瑋
                              法官　李  君  豪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高  玉  潔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裁  定

113年度上字第90號

上  訴  人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代  表  人  徐世勲              

訴訟代理人  陳金泉  律師

            葛百鈴  律師

被 上訴 人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代  表  人  高寶華              

訴訟代理人  沈栗安              

            陳宣諭              

上列當事人間職業安全衛生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

1月30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635號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對於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

    不得為之，行政訴訟法第242條定有明文。依同法第243條第

    1項規定，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而

    判決有同條第2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為當然違背法令。

    是當事人對於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上訴，如依行政訴訟法第24

    3條第1項規定，以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

    當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有具體之指摘，並揭示該

    法規之條項或其內容；若係成文法以外之法則，應揭示該法

    則之旨趣；倘為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或憲法法庭裁判，則為揭

    示該判解之字號或其內容。如以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2項所

    列各款情形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揭示合於該條

    項各款之事實。上訴狀或理由書如未依此項方法表明者，即

    難認為已對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之違背法令有具體之指摘，其

    上訴自難認為合法。

二、上訴人為公共行政業中從事垃圾等清運處理之工作場所之事

    業，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下稱職安法)，上訴人所屬士林區

    清潔隊社子班隊員黃志昌、黃祖國與謝豐任，於民國110年8

    月13日上午，在臺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9段島頭公園清運雜

    草、垃圾完畢後，由黃志昌駕駛編號93-598號垃圾壓縮車(

    下稱系爭車輛)搭載清運之雜草、垃圾離開。嗣經謝豐任電

    話通知因黃祖國於清運垃圾過程中遺失手機，疑掉入垃圾車

    斗內，黃志昌於是在110年8月13日上午8時45分許，駕駛系

    爭車輛返回島頭公園，由黃志昌於路邊操作垃圾壓縮車斗，

　　讓黃祖國尋找手機是否掉落於系爭車輛內。黃志昌操作車斗

    先將雜草、垃圾排出，因有樹枝卡在車斗及車體間隙，致車

    斗無法順利閉合，乃再開啟車斗升至一定高度後，聽聞黃祖

    國說「好」，黃志昌誤認已完成清除，未注意當時黃祖國已

    經側身進去車體要排除卡住的樹枝，即貿然將上升中車斗降

    下，致生黃祖國胸部遭車斗夾傷之職業災害，並送醫住院治

    療(下稱系爭事故)。經被上訴人所屬臺北市勞動檢查處於11

    0年8月19日及27日派員前往士林區清潔隊實施檢查，認定上

    訴人使所僱勞工操作垃圾壓縮車斗，現場未規定固定信號，

    並指定指揮人員負責指揮，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下

    稱職安設施規則)第54條及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1款等規定，

    致生黃祖國胸部遭車斗夾傷之職業災害(住院1日以上)。被

    上訴人乃審認上訴人屬甲類事業單位，對於機械開始運轉有

    危害勞工之虞者，應規定固定信號，並指定指揮人員負責指

    揮，雖非故意，但屬應注意能注意而未注意之過失，依職安

    法第43條第2款、第49條第1款及第2款、行為時違反職安法

    及勞動檢查法案件處理要點第8點第1款、臺北市政府處理違

    反職安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第3點、第4點項次6等規定，以1

    10年11月1日北市勞職字第11061125221號裁處書（下稱原處

    分），處上訴人新臺幣6萬元罰鍰，並公布上訴人名稱及負

    責人姓名。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先位

    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備位聲明：1.訴願決定及

    原處分關於罰鍰部分均撤銷。2.確認原處分關於公布上訴人

    名稱及負責人姓名部分為違法。經原判決駁回後，提起本件

    上訴。

三、上訴人對原判決提起上訴，主張略以：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

    1款規定應限於雇主之作業場所，系爭事故發生地點並非作

    業場所，原判決對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規定之解

    釋明顯有誤；上訴人所制定之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並無疏

    漏，原判決有違反論理、經驗法則及理由不備之情事。又原

    判決忽視隊員黃祖國及謝豐任已向駕駛黃志昌進行發出信號

    及指揮，即認定現場未有指揮事實，並認此與系爭事故間有

    相當因果關係，且本件並不適用職安設施規則第54條規定，

    原判決有適用法規錯誤及理由不備之違法。原處分未審酌系

    爭事故發生之主因純係勞工個人不安全行為所導致，非屬上

    訴人工作場所設備不足或管理欠缺所致，及上訴人主觀是否

    具故意過失等可歸責性，有裁量怠惰之違法，原判決未加以

    糾正，亦有適用法規錯誤、理由不備之違誤等語。雖以原判

    決違背法令為由，惟核其上訴理由，無非以其主觀見解，就

    原審已論斷及指駁不採者，復執陳詞為爭議，並就原審取捨

    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指摘其為不當，泛言原判決違

    背法令或理由不備，而非具體表明合於不適用法規、適用法

    規不當、或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2項所列各款之事實，難認

    對原判決之如何違背法令已有具體之指摘。依首揭規定及說

    明，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不合法。依行政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

    前段、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蕭  惠  芳

                              法官  林  秀  圓

　　　　　　　　　　　　      法官　林  惠  瑜

                              法官　梁  哲  瑋

                              法官　李  君  豪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高  玉  潔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裁  定

113年度上字第90號

上  訴  人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代  表  人  徐世勲              

訴訟代理人  陳金泉  律師

            葛百鈴  律師

被 上訴 人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代  表  人  高寶華              

訴訟代理人  沈栗安              

            陳宣諭              

上列當事人間職業安全衛生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1月30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635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對於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行政訴訟法第242條定有明文。依同法第243條第1項規定，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而判決有同條第2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為當然違背法令。是當事人對於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上訴，如依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1項規定，以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有具體之指摘，並揭示該法規之條項或其內容；若係成文法以外之法則，應揭示該法則之旨趣；倘為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或憲法法庭裁判，則為揭示該判解之字號或其內容。如以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2項所列各款情形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揭示合於該條項各款之事實。上訴狀或理由書如未依此項方法表明者，即難認為已對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之違背法令有具體之指摘，其上訴自難認為合法。

二、上訴人為公共行政業中從事垃圾等清運處理之工作場所之事業，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下稱職安法)，上訴人所屬士林區清潔隊社子班隊員黃志昌、黃祖國與謝豐任，於民國110年8月13日上午，在臺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9段島頭公園清運雜草、垃圾完畢後，由黃志昌駕駛編號93-598號垃圾壓縮車(下稱系爭車輛)搭載清運之雜草、垃圾離開。嗣經謝豐任電話通知因黃祖國於清運垃圾過程中遺失手機，疑掉入垃圾車斗內，黃志昌於是在110年8月13日上午8時45分許，駕駛系爭車輛返回島頭公園，由黃志昌於路邊操作垃圾壓縮車斗，

　　讓黃祖國尋找手機是否掉落於系爭車輛內。黃志昌操作車斗先將雜草、垃圾排出，因有樹枝卡在車斗及車體間隙，致車斗無法順利閉合，乃再開啟車斗升至一定高度後，聽聞黃祖國說「好」，黃志昌誤認已完成清除，未注意當時黃祖國已經側身進去車體要排除卡住的樹枝，即貿然將上升中車斗降下，致生黃祖國胸部遭車斗夾傷之職業災害，並送醫住院治療(下稱系爭事故)。經被上訴人所屬臺北市勞動檢查處於110年8月19日及27日派員前往士林區清潔隊實施檢查，認定上訴人使所僱勞工操作垃圾壓縮車斗，現場未規定固定信號，並指定指揮人員負責指揮，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下稱職安設施規則)第54條及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1款等規定，致生黃祖國胸部遭車斗夾傷之職業災害(住院1日以上)。被上訴人乃審認上訴人屬甲類事業單位，對於機械開始運轉有危害勞工之虞者，應規定固定信號，並指定指揮人員負責指揮，雖非故意，但屬應注意能注意而未注意之過失，依職安法第43條第2款、第49條第1款及第2款、行為時違反職安法及勞動檢查法案件處理要點第8點第1款、臺北市政府處理違反職安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第3點、第4點項次6等規定，以110年11月1日北市勞職字第11061125221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處上訴人新臺幣6萬元罰鍰，並公布上訴人名稱及負責人姓名。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先位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備位聲明：1.訴願決定及原處分關於罰鍰部分均撤銷。2.確認原處分關於公布上訴人名稱及負責人姓名部分為違法。經原判決駁回後，提起本件上訴。

三、上訴人對原判決提起上訴，主張略以：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1款規定應限於雇主之作業場所，系爭事故發生地點並非作業場所，原判決對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規定之解釋明顯有誤；上訴人所制定之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並無疏漏，原判決有違反論理、經驗法則及理由不備之情事。又原判決忽視隊員黃祖國及謝豐任已向駕駛黃志昌進行發出信號及指揮，即認定現場未有指揮事實，並認此與系爭事故間有相當因果關係，且本件並不適用職安設施規則第54條規定，原判決有適用法規錯誤及理由不備之違法。原處分未審酌系爭事故發生之主因純係勞工個人不安全行為所導致，非屬上訴人工作場所設備不足或管理欠缺所致，及上訴人主觀是否具故意過失等可歸責性，有裁量怠惰之違法，原判決未加以糾正，亦有適用法規錯誤、理由不備之違誤等語。雖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由，惟核其上訴理由，無非以其主觀見解，就原審已論斷及指駁不採者，復執陳詞為爭議，並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指摘其為不當，泛言原判決違背法令或理由不備，而非具體表明合於不適用法規、適用法規不當、或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2項所列各款之事實，難認對原判決之如何違背法令已有具體之指摘。依首揭規定及說明，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不合法。依行政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前段、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蕭  惠  芳

                              法官  林  秀  圓

　　　　　　　　　　　　      法官　林  惠  瑜

                              法官　梁  哲  瑋

                              法官　李  君  豪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高  玉  潔　　　　



